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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吊销、 破产、 简易注销等机制在近年来清理僵尸企业的实践中都表现出各自的局限

性ꎬ 有必要构建和完善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法律机制ꎮ 比较域内外的立法与实践经验ꎬ 强制注销、
强制除名等多种制度具有差异性ꎬ 应该坚持以强制注销为核心的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机制建构ꎬ 同

时注重发挥我国既有制度如吊销机制的协同作用ꎬ 注意健全配套机制以维护利害关系人的权益ꎮ
最后ꎬ 还应建立健全相应的督促、 惩戒机制以促进企业自行清算后退出ꎬ 减少对强制退出机制的

过分依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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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法律制度ꎬ 源于中央、 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多年来的商事登记执法、 立

法的共同探索ꎮ ２０１９年 １月ꎬ «浙江省吊销未注销企业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的出台拉开了强制退

出试点实践的序幕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开发布的 «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草案) » 第四章 “监督管理” 单独设置第三节 “强制退出” 之规定ꎬ 虽然在最终通过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未予保留ꎬ 但无疑为行政机关如何介

入商事主体退出市场提供了有益的立法探索ꎮ
时至今日ꎬ 市场主体强制退出的实践已在各地开花结果ꎬ 立法规范也多有进展ꎬ 出现了吊销

营业执照、 强制除名、 强制注销等多样化、 差异化的退出机制ꎬ 分别定位于公司终止的不同时间

节点ꎮ 但是ꎬ 规范制订的 “百家争鸣” 势必导致规则适用的群龙无首ꎬ 学术界对于强制退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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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形成体系化的共识ꎬ 关于强制除名、 强制注销制度的法律性质、 适用范围、 规制对象等基本

问题也尚未厘清ꎮ 在立法体系上ꎬ 高位阶立法规范的缺位ꎬ 以及各地各级政府的地域性法规规章

的缺乏协调ꎬ 都使得我国在这个领域始终缺乏具有约束性、 长效性、 制度化的法律供给ꎮ 新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法» ) 生效后ꎬ 如何构建完善统一的市场主体强制退出

的法律机制ꎬ 以弥补现有制度功能的短板ꎬ 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ꎮ

一、 建立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机制的现实需求

面对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ꎬ 现有制度 (破产清算、 吊销制度) 均表现出明显的功能受限ꎬ 破

产清算适用范围过窄ꎬ 吊销制度亦定位不清ꎮ 简易注销制与年报制度也同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前

述问题ꎮ 因此ꎬ 迫切需要建立行政机关主导的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机制ꎬ 以满足实践需要ꎮ
(一) 现有制度无力承载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机制的功能

破产程序是借助司法强制手段迫使市场主体退出ꎬ 管理人应在破产程序终结后持终结裁定完

成注销登记ꎮ 同行政强制退出一样ꎬ 破产清算带有强制退出功能ꎬ 能一定程度上解决僵尸企业问

题ꎬ 甚至在实现债权债务的必要清理方面有明显优势ꎬ 但又表现出诸多不足ꎮ 一是从设立目的来

看ꎬ 行政强制退出主要是维护市场秩序等ꎬ 实现债权债务清理、 维护市场信用等ꎮ 这就决定了其

无法成为兜底性强制退出法律机制ꎬ 而有必要建立起行政机关主导的强制退出法律机制ꎮ 二是从

适用范围来看ꎬ 破产清算主要针对丧失偿债能力等企业ꎬ 并非包含所有僵尸企业ꎬ 长期未经营也

未注销企业作为僵尸企业主要类型之一ꎬ 就并不必然存在破产事由ꎮ 僵尸企业和丧失偿债能力的

企业两者并不相同ꎬ 破产清算的清理对象仅适用于极小一部分僵尸企业ꎮ 三是从启动机制来看ꎬ
有别于由登记机关等直接启动并推动的行政强制退出ꎬ 破产清算等的启动有赖于债权人等私主体

的自身意愿ꎬ 司法机关被动性使得破产清算对于清理僵尸企业的作用受到制约ꎮ 此外ꎬ 程序繁琐

且成本较高的破产程序ꎬ 以及传统落后的破产观念ꎬ 总与生产凋敝、 员工失业等切割不开ꎮ ①因
此ꎬ 清算惩戒机制不健全ꎬ 权利人维权成本较高等各类原因ꎬ 使得包括破产清算在内的清算难以

启动、 完成ꎬ 进而导致大量僵尸企业存在ꎮ ②因此ꎬ 既要认识到破产程序一方面有助于实现债权债

务的清理ꎬ 或应优先适用ꎻ 还要认识到ꎬ 破产程序另一方面亦因其被动性等特点ꎬ 适用范围较窄ꎬ
不宜作为兜底性的强制退出法律机制ꎮ

吊销制度某种意义上属于带有行政强制性属性的强制退出手段ꎬ 与清算、 注销相衔接ꎮ 一则ꎬ
吊销与市场主体强制退出的对象存在一定重叠ꎬ 既包含未实际经营的企业ꎬ ③也包含违法企业等ꎮ ④

但是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手段ꎬ 吊销制度有其特别适用对象ꎬ 如违反有关税收规定ꎬ 伪造、 涂改、
出租、 出借、 转让营业执照ꎬ 提供虚假材料等取得登记或虚报注册资本的ꎮ ⑤二则ꎬ 吊销与注销存

在混同问题ꎬ 这使得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ꎮ 如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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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后法人资格问题的答复» 中就认为吊销营业执照本身就直接剥夺法人资格ꎬ 由登记主管机关

在档案里注明即可ꎬ 而不需要再由企业法人申请注销登记ꎮ 这一文件催生了大量吊销后未注销企

业的出现ꎮ 实际上ꎬ 吊销本身是对违法违规企业的行政处罚ꎬ 仅否定企业的经营资格ꎬ 无法真正

让其退出市场ꎬ 只有在组织清算并注销后才可被认定为彻底退出ꎮ ①因此ꎬ 将营业执照与法人资格

的取得与丧失相混同是合一主义立法模式下的困境ꎮ
总之ꎬ 吊销营业执照和强制注销的适用对象上存在一定重叠ꎬ 但二者仍存在根本差异ꎬ 应注

意二者功能的协调ꎬ 避免混同而催生过多僵尸企业ꎮ
(二) 配套制度的功能同样严重受限

年报制度最初源于年检制度ꎬ 按照 ２００５年修改的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 ７６ 条和 «企业年

度检验办法» 第 １９条第 ２款的规定ꎬ 公司必须进行年度检验ꎬ 未进行年检且在公告 ６０ 日内仍未

进行年检的ꎬ 最终可能导致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被强制退出ꎬ 因此其受到较多批评ꎮ ②２０１３年
修订 «公司法» 进一步改革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ꎬ 使得年报制度正式取代了年检制度ꎬ 辅以规

范的抽查制ꎬ 增设了针对不按时年报公示的企业的失信惩戒机制ꎬ 即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ꎬ 满了 ３
年则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ꎮ ③

２０２２年施行的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 ７０ 条重复前述规定ꎬ 同时取消吊销营

业执照的处罚内容ꎮ 如果未按规定进行年报公示ꎬ 则至多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ꎬ 但不会被吊

销营业执照而退出市场ꎮ 这一变化正确引导了各级政府的规范制定方向ꎬ 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的不

必要干预的问题ꎮ ④

年报制度不再强调运用行政强制力直接让市场主体退出ꎬ 而是通过惩戒机制的健全督促企业

自愿守法ꎬ 能更大范围地发挥监督作用ꎬ 有助于积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而有效避免过于依赖行

政监管ꎮ ⑤但是ꎬ 以信用惩戒为核心的年报制度对企业经营行为进行纠偏ꎬ 归根到底是依靠市场主

体的内生动力发挥作用ꎬ 这对于清理僵尸企业来说收效甚微ꎮ 至于企业未按规定进行年报公示是

否能直接作为市场主体强制退出的事由之一ꎬ 又或者将其作为判断市场主体未从事经营的判断因

素之一ꎬ 需要立法综合考虑后作出选择ꎮ
简易注销制首先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２０１５年 ４月起开始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江苏省盐

城市等地进行试点ꎬ 并不断扩大试点范围ꎮ 在此基础上ꎬ «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

指导意见» 规定ꎬ 自 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１日起ꎬ 我国全面实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ꎬ 当年全国注销企

业数量同比增长 ２７ ６％ꎮ ２０２１年 ７月 ３０日ꎬ «关于进一步完善简易注销登记便捷中小微企业市场

退出的通知»ꎬ 将简易注销登记的适用范围拓宽至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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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ꎬ 但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除外ꎬ 同时实施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登记、 缩短简易注销登记的公示

时间、 建立简易注销登记容错机制等ꎬ 从而不断优化、 促进简易注销制度的适用ꎮ 从简易注销制

实施效果上来看ꎬ ２０２１年ꎬ 全国共注销企业 ３５３ ３ 万户ꎬ 其中通过简易注销登记程序退出市场的

１９４ ６万户ꎬ 占比 ５５ １％ꎬ 简易注销已成为市场主体退出的重要方式之一ꎮ ①２０２３ 年修订 «公司

法» 吸收上述试点成果ꎬ 第 ２４０条引入简易注销制度ꎬ 公司只有 “在存续期间未产生债务ꎬ 或者

已清偿全部债务的ꎬ 经全体股东承诺” 的两种情况下ꎬ 才可以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公司登记ꎮ 考虑

到未产生债务的公司较少ꎬ 简易注销本质上仍有赖于企业的意思自治ꎬ 即自助申请、 自愿承诺ꎬ
通过程序便捷与风险防控的有效结合ꎬ 实现对市场效率的提升与维护ꎮ 简易注销程序对僵尸企业

的规制依赖市场主体的自愿ꎬ 其他利害关系人甚至行政主管部门均无权申请ꎮ 而对于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甚至严重违法名单的僵尸企业ꎬ 既无法适用简易注销ꎬ ②也无法彻底将其清出市场ꎬ 而这类

企业恰恰是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法律机制需要处置的主要类型之一ꎮ 因此ꎬ 在面对清理僵尸企业这

一远远超出其本身的立法目的和功能难题时ꎬ 简易注销制与年报制度一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登

记管理失序的问题ꎮ

二、 域内外的经验碰撞及启示

(一) 域外的经验检视

域外各国、 地区的市场主体面临强制退出的情形ꎬ 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类型: (１) 公司在一定

时限内未开展业务或经营ꎻ (２) 未能按照规定提交年度报告、 税务报表或其他必要材料ꎻ (３) 逾期

缴纳费用或者罚款ꎻ (４) 进入清算程序后清算事务停滞ꎻ (５) 清算或吊销后未及时注销ꎻ (６) 公司

登记处没有任何登记在册的现任董事ꎮ 这些情形在各国公司法上的呈现是多样化的ꎬ 需要详加研讨ꎬ
以吸收其有益经验ꎮ

１ 英美法的基本经验

美国采行政解散制ꎮ 美国 «示范商业公司法» 第 １４ ２１ 条和 «统一有限责任公司法» 第 ８０９
条规定了其行政解散事由ꎬ 主要包括没有支付相关税费或罚款、 没有按期提交年报、 没有注册代

理人或注册办事处并经过一定期间等ꎮ 至于行政解散的法律后果ꎬ 根据美国 «统一有限责任公司

法» 及 «示范商业公司法»ꎬ 则是被解散的公司在清算目的继续其主体资格ꎬ 并同自愿解散、 法庭内

解散一样履行清算义务ꎬ 同时赋予其行政解散之后公司的恢复和恢复请求被驳回的上诉机制ꎮ ③

英国采强制除名制ꎮ «英国公司法»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６) 第 １０００条规定了公司强制除名制

度ꎬ 并主要适用于未开展经营的公司ꎮ 登记机关如果有理由相信某公司未开展经营ꎬ 则可以向该

公司寄送查询信函ꎬ 并在 １４天未收到回复后可发送第二封信函ꎬ 如 １４ 天内仍未收到回复则可进

行公告并通知公司ꎬ 在 ２个月期满后若没有相反事由发生ꎬ 公司将被除名并因此而解散ꎮ ④

值得说明的ꎬ 与大陆法系采取的先散后算模式不同的是ꎬ 普通法系采取的是先算后散模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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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名即发生解散效果ꎬ 因此有学者甚至将英国公司法中的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翻译为 “注销”ꎬ 以将其视

为清算完成之后的结果ꎬ 进而被理解成强制注销的制度设计ꎮ ①公司被除名后主体资格消灭ꎻ 但在

大陆法系ꎬ 解散并非意味着主体资格终止ꎬ 而仅仅发生经营资格的消灭ꎬ 仍要经过清算、 注销才

得以彻底退出ꎮ ②在制度规范上ꎬ 美国法的行政解散制度类似于大陆法系的强制注销登记ꎮ 其适用

对象范围以及公司恢复等救济制度值得我国借鉴ꎮ 至于英国法上除名制度带有强制注销的特征ꎬ
也不应直接套用ꎬ 而应注重与我国现有制度的衔接ꎮ

２ 大陆法的基本做法

德国法中区分了解散登记和注销登记ꎮ 企业解散时进行登记是各国法律中的通例ꎮ ③德国 «有
限责任公司法» 第 ６１条和 ６２条分别规定了司法解散和行政解散ꎬ 而其中行政解散的对象主要是

违法经营企业ꎬ 公司股东通过违法的决议或公司听任由管理董事从事重大违法行为ꎬ 而致危害公

共利益时ꎬ 行政官署可以解散公司ꎮ ④ 但市场主体退出最终仍要以注销登记为标准ꎮ 在市场主体出

现解散的情况下ꎬ 一方面要申报登记该解散事实ꎬ 另一方面规定了清算义务人应及时清算并申报

注销登记ꎮ
日本实行双重解散机制ꎮ 日本 «公司法典» 规定了强制解散制度ꎬ 形成了未开展经营或停止

经营商事主体解散与休眠公司解散制度的双重架构ꎮ 根据日本 «公司法典» 第 ８２４ 条规定ꎬ 当某

公司无正当理由ꎬ 自设立之日起一年内仍未开展营业ꎬ 或是连续停止营业超过一年的ꎬ ⑤法院将根

据法务大臣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ꎬ 命令公司解散ꎻ 日本 «公司法典» 第 ４７２ 条规定法务大臣应

当发布公告ꎬ 要求 １２年内未进行相关登记的休眠公司向登记机关申报营业登记ꎬ 该休眠公司 ２个
月公告期满后如果仍未进行申报的ꎬ 视作解散ꎮ ⑥

韩国采司法解散和拟制清算制度ꎮ 司法解散制度ꎬ 根据韩国 «商法» 第 １７６ 条的规定ꎬ 韩国

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的请求或依职权命令解散公司ꎬ 其中解散事由包括: (１) 公司

设立后无正当理由 １年内未开业或歇业 １年以上ꎻ (２) 公司的设立目的违法ꎻ (３) 公司董事或执

行事务的股东违反法律或章程严重影响公司存续的ꎮ 而利害关系人应仅指对公司存续具有直接的法

律利害关系ꎬ 如果仅因商号被休眠公司使用而认为权益受妨害则不属于本条所述的利害关系人ꎮ ⑦拟
制清算制度ꎬ 根据韩国 «商法» 第 ５２０条之二中关于歇业公司解散的规定ꎬ 法院行政处长以公告

方式要求 ５年没有进行登记的休眠公司申报其继续营业的意思ꎬ 如果公告 ２ 个月期满公司仍未申

报的ꎬ 视为解散ꎻ 视为在解散后 ３ 年内ꎬ 公司可以以决议方式继续公司ꎻ 视为解散 ３ 年期满后ꎬ
视为公司已终结清算 (拟制清算)ꎬ 公司法人资格丧失ꎮ

德国法强调注销登记的重要性以及日本法双重解散制度的适用对象的启示在于ꎬ 我国市场主

体强制退出机制的建立ꎬ 应增强强制注销登记的重要性ꎬ 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明确其适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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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范健、 王建文: «商法学» (第 ４版)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ꎬ 第 ２３３页ꎮ
参见施天涛: «公司法论» (第 ４版)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ꎬ 第 ５９２页ꎮ
参见 «德国商事公司法»ꎬ 胡晓静、 杨代雄 译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ꎬ 第 ５７页ꎮ
除此之外还包括的解散事由有: 基于不法目的设立的公司以及执行董事、 社员等超越法律规定或章程规定ꎬ 甚至触犯刑事法

律情况下ꎬ 经过法务大臣警告ꎬ 仍连续或反复实施该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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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ꎮ 至于韩国的拟制清算制度的引入则应较为慎重ꎬ 有必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变通ꎬ 尤其是

与相关制度的协同ꎮ
(二) 我国 “两岸三地” 的经验

香港特区规定了强制除名制度ꎬ 香港地区 «公司条例» 第 １５ 部第 ７４４ 条－７４７ 条规定ꎬ 处长

如果有理由相信某公司非处于正常经营状态ꎬ 则可以向公司寄送查询信件ꎬ １ 个月内未收到回复

发送再次寄送信件并发布公告ꎬ 公告之日起 ３ 个月期满无异议理由ꎬ 则登记机关将公司名称从登

记册中剔除ꎬ 公司就此解散ꎮ 特殊情况下公司地址无法确认或者处长认为公司很有可能不会收到

信件时ꎬ 可直接发布公告进行通知ꎮ ①香港地区强制除名的前置通知程序有效保障企业或投资者合

理的纠正机会ꎮ 并设置了必要的回转程序ꎬ 根据香港 «公司条例» 第 １５ 部第 ７６０、 ７６３ 条规定ꎬ
公司被强制除名后ꎬ 利害关系人在 ２０年内可以向登记机关或法院申请恢复登记ꎬ 而且如果是被错

误解散的ꎬ 登记处长可以主动将公司恢复入登记册中ꎮ
但是与我国大陆地区注销登记消灭企业的主体资格不同的是ꎬ 香港地区的公司除名并不会消

灭其法律主体资格ꎬ 而只是取消登记记载或恢复登记记载ꎬ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登记机关主动恢复

登记ꎬ 可能会在事实上创设企业法人而与我国现行法依申请创设企业法人的规定不符ꎮ 香港的前

置除名制度具有借鉴意义ꎬ 可以在大致审查后将认为应当采取企业强制注销的企业名单予以公告ꎬ
由拟强制注销的企业自主决定ꎬ 若强制注销不符企业目的ꎬ 其就会提出异议ꎮ ②这有利于实现企业

自治与国家管制的平衡ꎮ
澳门特区实行强制清算主义ꎬ 即以清算完结作为公司主体资格消灭的实质判断标准ꎮ 相应地ꎬ

澳门地区的强制退出法律机制的建立以申请司法解散、 强制清算为手段ꎬ 其制度与我国拟建立的

行政主导的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机制不同ꎬ 但仍可借鉴其程序以及适用对象ꎮ 如我国澳门地区 «商
法典» 第 ３２９ 条规定ꎬ “一、 检察院应申请对下列公司进行司法清算ꎬ 而无须提起宣告之诉: ａ)
未作出登记ꎬ 而经营逾 ３个月之公司ꎻ ｂ) 不按法律规定设立或营业之公司ꎻ 或 ｃ) 所营事业不法

或违背公共秩序之公司”ꎮ 此外ꎬ 除一般的自愿解散事由外ꎬ 在澳门地区 «商法典» 第 ３１５条规定

的解散事由还包括中止业务逾 ３年ꎬ 连续 １２个月不经营任何业务且不属于第 １９３条规定的中止状

态等ꎬ 且规定任何债权人或检察院均有权请求法院依法解散ꎮ ③

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是拟废止登记中的催告制度ꎬ 也即主管部门对于长期未经营的企业ꎬ 会

向其询问是否仍处于营业状态ꎮ 这给予了企业以自由选择的机会ꎬ 重新纠正经营状态或者注销ꎬ
倘若在合理期间内并无任何回复ꎬ 主管机关可以注销企业ꎮ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 “公司法” 第 １０条
规定ꎬ 公司设立登记后 ６个月未开展营业或者自行停业 ６ 个月以上的ꎬ 主管机关可以依职权或根

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ꎬ 命令公司解散ꎮ ④被强制注销后ꎬ 针对企业实施拟制清算ꎬ 由企业负责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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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２０１３年第 ７期ꎬ 第 ６９－７４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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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承担清算责任ꎬ 通过司法与信用监管的方式规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ꎮ 其中ꎬ 信

用监管是指政府机关或具有法律赋予监管职权的组织ꎬ 以对监管相对人的信用信息进行收集、 记

录、 整理、 分类、 评价等方式ꎬ 进而采用激励或惩罚的措施ꎬ 达到监管的目的ꎮ ①

(三) 我国地方政府近年来的有益探索

２０２２年 ３月全国开始施行的 «条例» 对目前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能够予以补充ꎮ 曾经的 «商
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草案) » 安排的 “强制退出” 这一节在整体结构中被删去ꎬ 但其效果上仍

然加强了政府和司法机关对注销行为的联动规定ꎬ 明确了对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或者裁定宣告

破产的市场主体ꎬ 以及有关清算组、 破产管理人可以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权利ꎮ
这一制度肯认了相关政府机构在强制退出法律机制中的正当性ꎬ 为建立我国统一的市场主体强制

退出制度提供了初步的法律授权和制度接口ꎮ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全国统一的市场主体强制退

出制度ꎬ 故而可以看到各地方政府的不同试点规则ꎬ 各有所长ꎬ 亦有所短ꎮ
１ 北京市: 除名标记制度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 ‹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

方案› 的通知» (京政办发 〔２０２１〕 １８号) 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发布的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在全市开展市场主体除名标记工作的通知»ꎬ 初步确立了除名标记制

度ꎮ 在制度内容上ꎬ 明确了以下四点: (１) 除名标记的对象ꎮ 它既包括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

闭或撤销设立登记后 ６个月内进行未清算、 注销登记的市场主体ꎬ 也包括开业状态下未按规定期

限进行年报公示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满 ２ 年ꎬ 且近 ２ 年内未申报纳税

的市场主体ꎮ (２) 除名标记的方式ꎮ 暂时使用登记业务系统将其标注ꎬ 公示内容为 “已除名ꎬ 原

因为其它”ꎮ (３) 除名标记的后果ꎮ 被除名的市场主体应当依法完成清算并办理注销登记ꎬ 不得

从事其他经营活动ꎮ (４) 除名标记的恢复ꎮ 被除名标记的市场主体依法办理注销登记或被撤销吊

销后ꎬ 除名标记自动终止ꎻ 被除名标记的市场主体依法移出所涉经营异常名录或者经营异常状态、
恢复纳税申报的ꎬ 可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终止除名标记ꎬ 恢复原信息公示状态ꎬ 从而保护商

事交易活动的安全与市场经济的秩序ꎮ ②目前来看ꎬ 北京市的除名标记机制本身就直接发挥着一定

的强制退出功能ꎬ 因为其并未再规定强制注销的内容ꎮ 问题在于ꎬ 在吊销、 责令关闭等情况下ꎬ
市场主体本身就只能在清算范围内继续其资格ꎬ 再单独规定除名标记制度是否有必要以及能否发

挥清理僵尸企业的作用存疑ꎮ
２ 上海市: 强制除名前置

上海市浦东新区于 ２０２１年 ９月颁布了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主体退出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 )ꎬ 该规定同时规定了强制除名和强制注销这两步市场主体强制退出程序ꎮ 第一步是强制

除名ꎮ 上述 «规定» 第 ６条规定了强制除名的适用对象ꎬ 仅包括在被吊销营业执照、 责令关闭或

撤销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清算、 注销的市场主体ꎮ 而强制除名产生的主要法律效果包括: 营

业执照 (正、 副本) 均作废和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代替市场主体名称、 除了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号)ꎬ 被强制除名时间和原因等信息外ꎬ 市场主体的其他信息不再向社会公示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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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场主体状态作相应标记且不再作为市场主体统计基数ꎮ 这一法效果与 «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 (草案) » 中强制退出机制的法效果相同ꎬ 也说明了强制退出法律机制探索中的分歧与共识ꎮ
第二步是强制注销ꎬ 也可以称之为强制除名的后续处理ꎮ 按照 «规定» 第 ８ 条的内容ꎬ 在强制除

名法定期间届满ꎬ 市场主体仍未进行清算、 注销登记的ꎬ 登记机关可以进行催告、 强制注销ꎮ 可

见ꎬ 上海浦东的规定是将强制除名作为强制注销的前置程序ꎬ 将市场主体的强制退出主要流程分

两步走来处置僵尸企业ꎮ 这样规定的优势在于ꎬ 能够及时、 灵活地有效处置僵尸企业ꎬ 既可实现

强制除名不影响市场主体存续的问题ꎬ 又可减少因为直接适用强制注销程序导致过分干预企业自

治的问题ꎮ
３ 深圳市: 强制除名惩戒

广东省于 ２０２０年 ４月 １５日颁布施行了 «广东省深化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实施方案»ꎬ 并制

定了 «广东省企业注销退出制度改革实施办法»ꎬ 该办法第 ９条提到ꎬ 由深圳市市监局牵头负责试

点强制退出制度ꎬ 并主要借鉴香港公司的除名制度ꎬ 针对失联企业或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僵尸企业ꎬ
经过法定程序后将其除名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深圳特区修订了 «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ꎬ
第 ２７条将强制除名的适用对象明确为因通过其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或者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满两年ꎬ 且近两年未申报纳税的市场主体ꎮ 而对于规定实施

前ꎬ 商事主体因前款原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 ３ 年而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ꎬ 且近两年未申

报纳税的也将适用ꎮ 强制除名的后果是经营资格丧失但继续保留主体资格ꎬ 并应履行清算、 注销

义务ꎮ 可见ꎬ 该制度具有双重功能: 对那些处于隐蔽活动状态但不愿意注销的商事主体ꎬ 可以倒

逼其尽快消除失联状态ꎬ 恢复正常活动ꎬ 纳入日常监管范围ꎻ 对那些实际无经营且处于事实上

“死亡” 状态的商事主体ꎬ 纳入市场退出程序ꎬ 因此该强制除名制度一定程度上担负着市场主体

强制退出的作用ꎮ 在强制注销方面ꎬ 第 ３１条规定了强制注销的对象是ꎬ 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 被

责令关闭、 被撤销设立登记或者依法被除名任一情形之日起六个月内未申请注销登记的市场主体ꎮ
深圳和上海均规定了强制除名和强制注销ꎬ 但是深圳限定了强制除名的适用类型ꎬ 并将其与吊销、
责令关闭、 撤销设立登记并列作为强制注销事由ꎬ 这与上海的强制除名前置程序不同ꎬ 扩张了强

制注销事由的具体类型ꎬ 进一步打开了退出市场的机制ꎮ
４ 浙江省: 强制注销机制

浙江省的强制注销机制根据适用对象进行划分ꎬ 可以分为个体工商户强制注销机制和企业强

制注销机制ꎮ 个体工商户强制注销机制的基本类型ꎬ 在 ２０１６年 «浙江省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登记

程序暂行规定» 第 ４条中予以明确规定: (１) 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ꎬ 经营者死亡或者丧失行为

能力的ꎻ (２) 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吊销、 撤销个体工商户的行政许可ꎬ 或者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的ꎬ
个体工商户拒不办理变更登记的ꎻ (３) 家庭经营的原主持经营者死亡、 丧失行为能力ꎬ 不变更经

营者或者无人继续经营的ꎻ (４) 因不可抗力导致个体工商户无法经营的ꎻ (５) 连续不申报年度报

告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长达 ２年以上的ꎻ (６) 查无下落ꎬ 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长达 ２ 年以上

的ꎻ (７) 法律、 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个体工商户登记的其他情形ꎮ
企业强制注销机制的试点是浙江省摸索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机制的重要尝试ꎬ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关

于全省开展吊销未注销企业强制注销试点的通知» 的附件 «浙江省吊销未注销企业监督管理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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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 第 ８ 条ꎬ 将实施强制注销的企业划分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已届

满 ３年、 无欠缴税费和发票领用信息、 无在缴社保人员和拖欠工资记录、 无登记在册的不动产权

利、 无有效存续的知识产权、 无股权被冻结、 无在诉案件和待执行案件的被吊销企业ꎬ 以及经催

告、 通知后满 ６ 个月ꎬ 仍不办理吊销未注销企业清算组备案手续或者申请注销登记的企业ꎮ 该

«暂行办法» 第 １７条同时规定ꎬ 被强制注销后ꎬ 其清算义务仍由清算义务人承担ꎬ 同时在企业登

记注册业务系统中将企业状态由强制注销修改为申请注销ꎮ
浙江省的上述文件对于强制退出的程序规定较为详细、 全面ꎮ 浙江省从个体工商户强制

退出试点ꎬ 然后逐渐扩展到全部市场主体的方式比较稳妥ꎬ 这种循序渐进的推进值得其他地

方借鉴ꎮ

三、 关于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机制的法理重述

(一) 强制注销的法律性质之辨

强制注销作为市场主体强制退出至关重要的一环ꎬ 是行政机关单独作出的行政行为ꎬ 明确其

性质会更有助于法律规则的建构以规范该类行为ꎬ 也是充分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ꎮ 有必要从多方

面界定其法律性质ꎮ
从规制理念来看ꎬ 其有别于行政处罚ꎮ 行政处罚是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行为当事人的一种惩

罚ꎮ ①以行政处罚中的吊销营业执照为例ꎬ 强制注销与吊销营业执照具有相似性ꎬ 前者是消灭主体

资格ꎬ 后者在于消灭经营资格ꎬ 因此带有行政处罚的 “制裁性” 特征ꎮ 但从规制对象来看ꎬ 其不

局限于 “违法” 行为ꎬ 甚至主要针对长期不经营、 无经营意愿等无继续存续必要等企业ꎮ 从规制

目的来看ꎬ 其不在于制裁ꎬ 而主要是为净化市场而对应退未退企业进行的清理ꎬ 以期限制僵尸企

业浪费市场资源的机会主义行为ꎮ 从规制方式来看ꎬ 其可在特定情形下ꎬ 由公司登记机关在无利

害关系人之申请时ꎬ 直接办理注销登记ꎮ ②这表明ꎬ 强制注销与依申请注销相对存在ꎬ ③二者均为退

出市场的重要通道ꎬ 也是登记机关消灭公司法人资格的基本方式ꎮ
从规制效果来看ꎬ 其有别于行政许可ꎮ 我国目前的市场主体登记采行政许可制ꎬ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 １２条将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作为行政许可事

项ꎮ 如果单纯从适用事项来看ꎬ 登记范畴或应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ꎬ 但是学界对此颇有争议ꎮ 有观

点主张ꎬ “行政许可的注销系指有关的行政机关针对各种效力已消灭的行政许可进行登记ꎬ 以确认其

往后不再具有许可效力的法律制度” ④ꎮ 考虑到我国目前采取的主要是准则制ꎬ 仅个别情况下是需

要经过批准的审核制ꎮ 有观点认为商事登记本身不属于行政许可范畴ꎬ 从事经营活动并非授权而

是代表自由意志的基本权利ꎬ ⑤即商事登记本身是一种依申请而为的行政确认行为ꎮ 从行政许可的

前提来看ꎬ 行政许可应是针对某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行为被禁止或限制ꎬ 并在符合一定条件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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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除ꎬ ①而强制注销却并非法律普遍限制或禁止的行为ꎬ 甚至可以说是其义务ꎮ 根据公司登记的

公示效力ꎬ 新 «公司法» 第 ３２条记载的登记事项即形成权利外观ꎬ 交易相对人了解到这些外观事

实信息后便会形成信赖ꎬ 并以这种信赖为一定的行为ꎮ 这种合理信赖正是基于保障交易效率的要

求ꎬ 由行政机关认可的登记事项所产生的公信力ꎬ 如权利外观与真实的法律状况不符ꎬ 便会损害

交易相对人的合法的信赖利益ꎬ 破坏市场秩序ꎮ 因此ꎬ 行政机关自然负有强制注销登记的义务ꎬ
以保障公司登记信息的实时性与可信赖性ꎮ

因此ꎬ 从行政许可不得由行政机关主动为之来看ꎬ 强制注销也不应属于行政许可ꎮ 即ꎬ 注销

既非行政处罚ꎬ 也非行政许可本身ꎬ 而应属行政确认范畴ꎬ 如在被吊销营业执照之后ꎬ 企业应当

进行清算、 注销ꎬ 以消灭其法律主体资格ꎬ 是一种必然之逻辑ꎮ 在各地政府的商事登记规则探索

实践中ꎬ 也体现了强制注销从行政许可向行政确认转变的趋势ꎬ 因此ꎬ 有必要严格限制强制注销

的适用对象ꎮ
(二) 关于相关主体的利益衡量

商事活动主体的强制退出涉及到各方利益ꎬ 在追求市场秩序利益、 有效维护市场信用的同时ꎬ

如何在明晰强制注销性质基础上平衡各方利益需要贯彻到该制度建构的始终ꎮ 首先ꎬ 应平衡好尊

重市场主体经营权益与维护市场秩序健全稳定之间的冲突ꎮ 企业强制注销正是对处于非正常经营

状态的企业进行确认并强制其退出市场ꎬ 从而起到维护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的目的ꎮ ②对于企业来

说ꎬ 强制注销意味着主体资格消灭ꎬ 不仅无法继续从事市场活动ꎬ 更会丧失商号等权益ꎬ 这也是

强制注销的核心ꎮ 尽管强制注销性质上并不属于行政处罚ꎬ 但是客观上确会导致相当严厉的后果ꎬ
有必要严格限制其适用并给予相应企业合理的事前事后救济机制ꎬ 避免不当干涉影响企业经营自

由、 自治ꎮ 因此ꎬ 仿照韩国允许相关企业歇业登记ꎬ 结合我国台湾地区的优先通过询问或督促等

方式促进市场主体自行退出等方式ꎬ 是较好选项ꎮ
其次ꎬ 应平衡好优化市场与保障合法权益之间的矛盾ꎮ 作为一项行政确认ꎬ 行政机关的决定

不应单纯取决于市场主体本身的意愿或状态ꎬ 而应考虑到相关主体如债权人等的利益ꎬ 也即需要

确认其是否符合可以强制注销的条件ꎮ 从域内外做法和各地试点经验来看ꎬ 要求在强制注销前查

明以下事实ꎬ 包括有无在诉案件、 有无股权质押情形、 有无投资设立其他市场主体以及有无拖欠

工资、 欠缴社保或税款等事实ꎮ ③

(三) 与既有制度的衔接

首先是充分发挥破产清算功能ꎮ 从 “彻底” 退出市场来看ꎬ 破产清算具有重要意义且更具优

势ꎮ 当然在企业仍有重整可能的情况下ꎬ 仍应继续发挥其拯救企业功能ꎬ 但是如果确实是僵尸企

业而无存续意愿和必要的ꎬ 则应当及时、 充分发挥破产清算功能ꎮ 这就要求针对前述提到的破产

启动难等问题ꎬ 从债权人、 法院以及清算人角度全方位的简化程序、 降低成本、 健全督促机制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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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应破产清算而未破产清算的企业仍继续经营ꎬ 微观上是对其他企业的可获取资源性利益的损

害ꎬ 宏观上则是对国家资源配置的浪费ꎮ
其次是要不断完善清户吊销机制ꎮ 吊销在市场主体强制退出中具有重要意义ꎬ 甚至很大程度

上发挥着前置程序的作用ꎮ 加强其适用对象、 事项等进一步的规范化ꎬ 有助于其发挥其在清理僵

尸企业中的作用ꎮ 清户吊销机制的应用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ꎮ 其一是主动性ꎬ 是否存在应当退

出或者说应当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形ꎬ 这有赖于登记机关、 税务机关等发挥功能的协同ꎮ 其二是

审慎性ꎬ 吊销后意味着必然退出市场ꎬ 作为最严格的行政处罚ꎬ 相关机关应当审慎适用ꎬ 不应盲

目追求清理僵尸企业的目的而滥用吊销机制ꎮ 新 «公司法» 第 ２６０ 条第 １ 款但书 “但公司依法办

理歇业的除外”ꎬ 就是将经歇业登记ꎬ 主观上愿意经营ꎬ 而却因为不可抗力或其他困难无法继续经

营ꎬ 又不想彻底退出市场的企业ꎬ 与僵尸企业相区分ꎬ 防止一刀切地吊销清退未经营企业ꎮ 其三

是协同性ꎬ 发现未实际经营企业的存在往往需要其他部门如税务部门等协同调查ꎬ 在吊销之后则

应当注重与强制退出程序的协同审查ꎮ
(四) 强制退出的法理念再辨析

一是关于强制退出的立法定位ꎮ 市场主体强制退出虽不属于行政处罚ꎬ 却实际能够导致企业

退出的严重后果ꎬ 明确其立法定位对于其规制对象、 规制方式、 规制效果等均具有根本的指导意

义ꎮ 从规制对象来看ꎬ 其并非进行惩罚而是带有确认性质ꎬ 不应过分扩大其适用范围ꎬ 并保持审

慎ꎻ 从规制方式来看ꎬ 其最终是实现清理市场之目的ꎬ 以强制注销为核心具有合理性ꎬ 辅之以强

制除名、 吊销等制度ꎻ 从规制效果来看ꎬ 其目的仅在主体资格之消灭ꎬ 而并非消灭既有的债权债

务关系ꎬ 这与破产清算存在差异ꎬ 应当在避免对相关权利造成影响ꎬ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应恢复

登记ꎮ
二是关于强制退出的规范布局ꎮ 首先优化商事登记法ꎮ «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草案) »

特设专节规定 “强制退出”ꎬ 依据该草案规定ꎬ 公司在被强制退出后的法律后果是 “以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替代其名称ꎮ 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被强制退出时间和原因等信息外ꎬ 其他信息不

再向社会公示”ꎬ 其清算义务人依法承担的组织清算义务不变ꎬ 清算义务人应当申请办理注销

登记ꎬ 这使得强制退出发生于清算、 注销环节前ꎬ 类似于公司解散的一种原因ꎮ 强制退出突破

了我国 «公司法» 第 １８０ 条规定的五种公司解散情形ꎬ 但 «条例» 最终删去了关于市场主体强

制退出的相关规定ꎮ 而单纯依靠 «公司法» «个体工商户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

法» (以下简称 «个人独资企业法» )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

办法» 无法完成该任务ꎬ 考虑到我国已经选择制定了统一的 «条例»ꎬ 那么在将来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事登记法» 中继续完善、 补充市场主体强制退出的相关内容具有立法上的合理性ꎮ
其次完善单行法内容ꎮ 目前各个单行法之间以及与一般法之间存在不协调之处仍待继续完善ꎮ
如 «公司法» 第 ２１１ 条和 «个人独资企业法» 第 ３６ 条分别规定了对于长期未经营也未注销的

僵尸企业进行吊销营业执照的内容ꎬ 但是对于个体工商户长期未经营能否吊销营业执照在 «个
体工商户条例» 中却并未规定ꎮ 未来应当不断明晰商事登记法与各单行法的功能ꎬ 以协同建立

健全的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机制ꎮ
三是发挥公司法功能ꎮ 我国 «公司法» 不仅是一部商事单行法ꎬ 更兼有商事一般法功能ꎬ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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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他商事规范具有指导和补充作用ꎬ 这与公司作为现代商事主体的主要类型紧密相关ꎬ 且其相

较于 «条例» 位阶更高ꎬ 因此更须提供上位法的制度支撑ꎬ 从而解决规范布局的不周延问题ꎮ 未

来ꎬ 可以考虑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加入强制退出的内容ꎬ 并将市场主体经营异常等情况进行分类ꎮ

四、 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机制的完善要点

(一) 适用对象: 以吊销未注销企业为核心

一般说来ꎬ 强制退出的适用对象包括长期未经营也未注销、 长期未公示年报且失联以及被吊

销营业执照、 撤销等却未注销等企业类型ꎮ «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草案) » 中的 “强制退出”
将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情形直接等同于吊销、 责令关闭等情形作为强制注销对象ꎬ 但结合我

国情况ꎬ 将其限定在吊销、 责令关闭、 撤销后未注销市场主体这一范围为宜ꎬ 将来随着现实需求

的变化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可以调整其适用范围ꎮ
１ 长期未经营也未注销企业

长期未经营但又没有办理注销登记的企业属于狭义上的僵尸企业ꎬ 其强调企业确实没有实际

经营ꎬ 除了客观上并无存在的必要性外ꎬ 企业自身也表现出了没有继续经营的意愿ꎮ 其有别于日

本传统意义上的僵尸企业ꎬ 后者指陷入财务危机且自身经营无力偿还债务ꎬ 并主要依靠债权人追

加贷款、 提供减免等措施维持企业僵而不死的状态ꎬ 因其不符合经济效益理念而往往通过企业业

务重组、 产能转移等进行规制ꎮ 但对此不过分强调行政干预、 清算退出ꎬ ① 一是应考虑长期未营业

存在正当事由ꎮ 如营业基本财产有纠纷、 由于营业性质如油田开发需要长期准备等应属正当事由ꎬ
营业资金不足、 业绩不振等公司内部条件制约则不能认为是正当事由ꎮ 即应当是整体性、 综合性

的把握和认识ꎬ 尤应当考虑企业是否有解散意愿ꎬ 从企业维持原则等角度来看应当限制其适用ꎮ ②

二是选择该类企业强制退出的规范设置ꎮ 我国法将其作为吊销事由ꎬ 而国外将其直接作为行政解

散事由ꎮ 综合来看ꎬ 将该类企业纳入到强制退出的范畴具有合理性ꎬ 考虑到立法传统等因素ꎬ 我

国仍应继续采用吊销手段直接规制ꎬ 并加强对该类企业启动吊销程序的主动性、 规范性ꎬ 同时辅

之以吊销之后的强制除名、 强制注销登记制度即可ꎮ 既能实现清理僵尸企业的效果ꎬ 又符合我国

实际ꎮ
２ 失联企业

失联企业一般被认为是长期未能按时公示企业年度报告ꎬ 且其实际经营地址与营业执照不相

符的企业ꎮ 对于这类企业ꎬ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 ７０条将其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ꎬ
并未纳入到吊销营业执照的范畴ꎮ «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 (２０２０ 年修正) 第 ２７ 条将

该类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一定期限的企业强制除名ꎬ 使其仅可从事与清算有关的活动ꎬ 从法效果上

来看ꎬ 该强制除名实际上类似于吊销制度ꎮ 总之ꎬ 对于这类企业要求不宜过分苛刻ꎬ 一则可继续

保留现有制度中关于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等做法ꎬ 二则可将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达一定期限后的

企业吊销营业执照ꎬ 而没有必要针对该情形单独创设与吊销制度功能相同的强制除名制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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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被吊销、 责令关闭等未注销企业

从各地试点来看ꎬ 上海、 浙江等地将吊销、 责令关闭未注销企业作为清理对象较为普遍ꎬ 却

未直接将长期没有经营也未注销企业以及失联企业作为注销对象ꎮ 相较于前述一定期间内未经营

等识别较为抽象、 严重程度不一的问题ꎬ 已经吊销、 责令关闭和撤销的判断则较为明晰ꎬ 也便于

主管机关完成形式审查ꎬ 能更有效发挥强制退出制度的作用ꎮ
这里有必要区分被撤销企业和被撤销设立登记的企业ꎮ 撤销是企业的上级机关决定ꎬ 如果撤

销企业的主体资格ꎬ 仍然需要企业办理注销手续ꎮ 撤销公司一般包括违法性撤销与政策性撤销ꎬ
后者原来主要存在于国有、 集体单位开办的公有制企业ꎬ 但随着政企分开与公有制企业的公司制、
股份制改造基本完结ꎬ 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而不复存在价值ꎬ 惟余违法性撤销ꎮ 其主要适用于金融

等极少数的行业ꎬ 唯一适用事由也是违法经营ꎮ 撤销设立登记则有不同ꎬ 一般认为撤销设立登记

后主体资格应自然灭失ꎮ ①新 «公司法» 已尝试协调吊销营业执照与撤销登记的体系安排ꎬ 第 ２５０
条大体沿袭旧法第 １９８条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的法律责任规定ꎬ 但将 “情节严重的ꎬ 撤销公司登记

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予以拆分ꎬ 一方面在 “法律责任” 章保留 “情节严重的ꎬ 吊销营业执照”ꎬ
另一方面该条不再保有 “撤销公司登记”ꎬ 转而在第二章 “公司登记” 第 ３９ 条单列规定ꎮ 当然ꎬ
根据目前的立法设计ꎬ 显然将撤销设立登记和吊销等均作为解散事由ꎬ 仍需要履行清算、 注销程

序ꎬ 未及时注销时同样适用强制退出程序ꎮ
４ 其他受较重行政处罚的企业

除却上述提到的吊销、 责令关闭、 撤销后未注销市场主体ꎬ 根据新 «公司法» 第十四章 “法
律责任” 以及与之相关的责任规定ꎬ 强制注销是否还适用于降低资质等级、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 责令停产停业等较重的行政处罚情形ꎬ 尚未明确ꎮ
国家市监总局 «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 第 ２１ 条第 １ 款规定ꎬ “当事人被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之日起满 ３ 年的ꎬ 由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出ꎬ 停

止公示相关信息ꎬ 并解除相关管理措施”ꎮ 对此ꎬ 有观点认为 “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长达

３年的ꎬ 登记机关有合理理由认为企业不再从事经营活动的” 可以作为强制注销程序的启动事由ꎮ ②

也有观点认为ꎬ 在秉持劣后适用强制注销制度的原则之下ꎬ 对于此类公司当采用 “司法命令解散＋

裁定强制注销” 的方式ꎬ 即强调允许当事方进行自主清算与注销登记申请ꎬ 并非径行强制注销ꎬ
唯有被列入名单满 ３年后符合低效企业情形且不积极申请注销时ꎬ 登记机关方可在严格审慎的审

查与告知程序下进行强制注销ꎮ ③目前ꎬ 此类主体的规制措施主要通过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进行

公示ꎬ 相对来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更少ꎬ 处理流程也相对简单易行ꎬ 不宜将强制注销的范围进一

步扩张ꎮ 因此ꎬ 明确限制适用强制退出的事由ꎬ 成为了划定强制注销范围的必要前提与界限ꎮ 行

政机关应当在将来结合市场实际情况等ꎬ 合理确定强制注销的对象范围ꎮ
(二) 退出前提: 优化限制适用强制退出的事由

就目前试点经验来看ꎬ 各地相关规定为保障相关主体的利益往往规定了较多的限制条件ꎬ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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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该制度的适用ꎬ 考虑到强制注销本身并不意味着相关债权债务消灭ꎬ 或不宜

设置过多的限制条件ꎬ 这也符合其他各国立法情况ꎮ 当然ꎬ 如果不加限制的适用强制退出机制确

实可能会损害其他主体利益ꎬ 应有效防范或加强事后救济ꎮ
前已述及ꎬ 为平衡各方利益ꎬ 我国各地试点中强制注销的限制适用事由往往需要审查是否存

在欠缴税款、 拖欠工资、 在诉案件等情况ꎮ 以浙江杭州市某区的强制注销公告为例: “你企业均无

欠缴税费和发票领用信息、 无在缴社保人员和拖欠工资记录、 无登记在册的不动产权利和有效存

续的知识产权、 无在诉案件或者待执行案件ꎬ 以及无股权被冻结” ①ꎮ 深圳市的做法是将其放置在

事后救济当中作为恢复登记的理由ꎮ ②

(三) 退出程序: 以强制注销为核心

１ 关于催告、 通知程序

一是主动调查ꎮ 如上海市采取由登记机关通过在登记系统查询ꎬ 并向同级法院、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 税务部门等征询市场主体是否存在股权冻结、 拖欠职工工资、 欠缴社会保险、 税款等事

宜ꎬ 并要求有关单位及时回复ꎮ 二是催告、 通知ꎮ 如果强制退出仅适用于吊销、 责令关闭、 撤销

情形ꎬ 则相对来说ꎬ 通知、 公告等较为容易ꎬ 而如果适用于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等失联企业情形

则应更为复杂ꎮ 同时ꎬ 可以按照上海浦东的试点做法设置专门的强制除名程序为强制注销的刚性

提供缓冲ꎮ 三是异议程序ꎮ 如果强制退出程序的适用对象仅包括吊销、 责令关闭等情形ꎬ 那么合

理抗辩事由应围绕在吊销营业执照后ꎬ 未组织清算是否有正当事由ꎮ 同时考虑是否存在限制市场

主体强制退出的适用事由ꎮ 当然ꎬ 吊销等机制作为市场主体强制退出的重要一环ꎬ 如果对于吊销

等行政处罚存在错误的ꎬ 或符合恢复条件的ꎬ 则应及时恢复企业的经营资格ꎮ 而且ꎬ 不应盲目地

扩大吊销范围ꎬ 因为吊销机制将导致市场主体必然的、 实质的强制退出ꎬ 从吊销到注销登记反而

更多是形式上的推进企业的强制退出ꎮ
２ 关于强制除名

如前所述ꎬ 英国的强制除名制度其实等同于我国的强制注销ꎬ 而北京、 上海、 深圳三地又似

乎探索了不同的强制除名制度ꎬ 其中的差异前文已经讨论ꎬ 不再展开ꎮ 从目前的我国立法来看ꎬ
上海市将强制除名作为前置程序似乎更有助于平衡效率与公平ꎬ 也能更好地与我国现有的制度进

行配套ꎬ 当然这也要求同时有效完善吊销等规定与实施ꎮ 如果企业在强制除名的法定期间届满仍

未进行清算注销ꎬ 则适用强制注销ꎮ
３ 关于强制注销

市场主体强制退出的关键是强制注销ꎬ 即其目的在于消灭市场主体的主体资格ꎮ 相应的ꎬ 应

以强制注销机制的建构为核心ꎬ 完善吊销、 通知、 除名等制度ꎬ 以及相应配套机制ꎮ 一方面因为

其法律效果是最终导致市场主体资格消灭ꎬ 因此应尽可能规范其适用范围ꎬ 另一方面在注销后果

上ꎬ 应注重相关主体的权益保障ꎮ

４１１

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

①

②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强制注销企业决定公告»ꎬ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ｌａｋｅ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６ / ａｒｔ＿ １２２９２８８６３５＿ ３９７７４８２ 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年 ７月 １７日)ꎮ

参见 «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 (２０２０年修订) 第 ３３条第 １款ꎮ



４ 其他配套措施

一是事前的公示机制ꎮ 对不依法办理注销登记的市场主体、 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市场主体以及

不依法清算的市场主体ꎬ 要及时向社会公示ꎬ 让这类企业接受社会监督ꎮ 二是事后的惩戒机制ꎮ
在市场主体被强制注销后ꎬ 虽然其主体资格消灭ꎬ 但是考虑到市场主体清算义务继续存在ꎬ 对于

未履行清算、 注销义务的相关责任主体应当建立相应的惩戒机制ꎬ 甚至可以将这一惩戒机制提前

至强制退出之前以督促其履行清算、 注销义务ꎮ 如将吊销市场主体名称、 法定代表人等信息纳入

信用监管 “黑名单”ꎬ 督促其及时注销市场主体ꎮ
(四) 退出后果: 以相关权利义务不受影响为原则

强制注销主要指向于市场主体资格终止ꎬ 但是相关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因此而消灭ꎮ 这里有必

要区分吊销、 强制除名和强制注销之间的关系ꎮ 吊销在结果上将产生解散公司的法律后果ꎬ 性质

上属于行政处罚ꎬ 核心在于否认主体经营资格ꎮ 类似的ꎬ 一般认为强制除名不会直接导致主体资

格灭失ꎬ 除名后仍需要清算、 注销等程序完成终止ꎮ 但如前所述ꎬ 各地方政府在强制除名与强制

注销的适用关系上存在差异ꎬ 既存在强制除名位于强制注销之前ꎬ 也存在强制除名被视为替代机

制ꎬ 对此不赘ꎮ 在自愿终止的情况下ꎬ 注销登记后公司终止ꎬ 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终结ꎮ 但

是强制注销则更为复杂ꎬ 其关键在于消灭公司主体资格ꎬ 而不在于结算债权债务关系ꎮ 新 «公司

法» 第 ２４１条规定ꎬ 注销公司登记的ꎬ 原公司股东、 清算义务人的责任不受影响ꎮ 可见ꎬ 强制注

销不影响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存续ꎬ 也不影响相关责任主体如清算义务人等的清算责任ꎬ 如企业被

强制注销登记后ꎬ 主体资格终止ꎬ 但原企业的清算义务人仍应当依法组织清算ꎮ 同时ꎬ 强制注销

也不影响股东、 董事、 实际控制人的责任ꎮ 如 «英国公司法» 第 １０００条规定公司的每个董事、 高

级管理人员或成员的责任持续并可以被执行ꎬ 如同公司没有被解散ꎮ 对于未完结的债权债务关系ꎬ
公司注销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此而归于无效ꎮ 我国实践中ꎬ 股东未经清算恶意注销时ꎬ
行政机关甚至可以直接要求股东承担公司应承担的行政处罚责任ꎮ ①

浙江省和上海市的做法是债权人主张债权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向企业股东、 投资者或清算义务

人提出ꎮ «公司法司法解释 (二) » 第 ２０条规定ꎬ 未经清算即注销的ꎬ 公司注销登记后仍可根据

具体情况进行清算ꎬ 对于清算不足以填补的损失ꎬ 清算义务人在造成损失的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

承担责任ꎬ 而如果确实无法进行清算则清算义务人应承担全部责任ꎮ ②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机制的目

的在于清理僵尸企业ꎬ 不应减损债权人等权益ꎮ
总之ꎬ 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不因市场主体强制注销而免除ꎬ 董事等的责任亦不因此而免除ꎮ
(五) 事后救济: 加强利害关系人权益保障

除事前、 事中的措施外ꎬ 也应当完善对于利害关系人的事后救济机制作为兜底性保障ꎮ 在各

省市的探索中ꎬ 总结出了不同的实践经验ꎮ «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 第 ３３ 条指出ꎬ 在

出现需要通过恢复登记来完成清算以清理债权债务、 清缴税款、 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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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伟: 市场主体强制退出法律机制考察: 问题、 经验与方案

①

②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 ２０２２年 “第六批行政检察与民同行” 系列典型案例——— “江苏省某木业公司环境违法行政非诉执行检察

监督案”ꎬ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ｐｐ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ｆｂｈ / ｗｓｆｂｔ / ２０２０６ / ｔ２０２０６１６＿５５９９２７ ｓ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ꎮ

参见杜军: «未清算的公司债务承担主体———兼析公司法司法解释 (二) 第 １８－２０ 条»ꎬ 载 «人民司法»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５－４６页ꎮ



时ꎬ 由登记机关撤销注销决定ꎮ «浙江省吊销未注销企业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 １６ 至 １９ 条则规

定ꎬ 如果利害关系人认为强制注销损害其权益或者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发现决定错误的ꎬ 应当撤销

注销决定ꎻ 而且在强制注销后如果市场主体履行清算、 注销义务的ꎬ 将强制注销修改为申请注销ꎻ
甚至为市场主体保留了 １年的商号恢复期间ꎬ 即第三人在 １年后才能申请注册ꎮ 新 «公司法» 设立

“法律责任” 章规定若干救济方式: 针对非自然人实体ꎬ 涉及吊销营业执照、 取缔冒名公司、 责令改

正或关闭、 责令限期登记、 罚款、 承担赔偿责任等事后措施ꎻ 针对自然人ꎬ 包括责令改正、 罚款、
政务处分等措施ꎮ 可见ꎬ 新法在吸收各地方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于因公司登记造成的损失和影响ꎬ 可

以从主体上ꎬ 一方面要求违法公司或机构纠正违法行为ꎬ 停止权利侵害ꎬ 另一方面要求登记机关对

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ꎻ 还可以从责任上ꎬ 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 行政违法责任的处

罚两方面双管齐下ꎬ 甚至追究刑事责任ꎬ 从而建构出完整的利害关系人权益保障体系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ꎬ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ꎬ ｓｉｍｐｌ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ｍｉ￣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ｕｐ ｚｏｍｂｉ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ｓｏ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ｄｅｌｉｓｔｉｎｇ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ꎬ ａｎ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ｖ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ｌｆ－ｌｉｑｕｉ￣
ｄ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ꎻ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ꎻ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Ｄｅｌｉｓｔｉｎｇꎻ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杨伟东)

６１１

行政法学研究　 　 　 　 　 　 　 　 　 　 　 　 　 　 　 　 　 　 　 　 　 　 　 　 　 　 　 　 　 　 　 　 　 　 ２０２５年第 ２期


